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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9月14日讯 9月14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淄博市商贸流通行业守信经营
行动”有关内容向社会进行新闻发
布。9月至12月，淄博市多部门将
联合举办“淄博市商贸流通行业守
信经营行动”，通过一定程序确定

“守信经营单位”名单并授牌。“守
信经营单位”将优先参与消费券发
放等促销活动，享受多项优惠
政策。

淄博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希森
在发布时说，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大力弘扬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理念、诚信
文化、契约精神，推动各行业各领
域形成诚信公约，不仅能有效促进
个人诚信和商务诚信建设，提高全
社会诚信水平，而且有助于优化消
费环境，切实激发消费潜力。

近年来，淄博市全面落实有关
文件精神，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
局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力弘
扬诚信文化、褒扬守信精神，引导
公众树立诚信意识，动员经营者和
消费者共同践行社会责任，打造绿
色、健康、文明的良好消费生态，扩
大更高水平的消费供给，以消费增
长促进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切实让
消费者在守信经营的消费环境中
增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零售、住宿、餐饮等商贸流通
行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城乡就业、完
善城市功能、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推动商
贸流通行业规范运营，促进零售、
住宿、餐饮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淄博市商务
局、淄博市文明办、淄博市工商联、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淄博市
市场监管局将于9月至12月联合举
办“淄博市商贸流通行业守信经营
行动”。

此次行动面向淄博市从事零
售、住宿、餐饮行业的单位，遵循

“自愿参加、逐级审查、严格条件、
社会监督、公开公正”的原则，由淄
博市商务局具体负责制定活动方
案，在企业自愿参与、区县择优推
荐、征询市直部门意见、征信采集、
公开公示的基础上，确定“商贸流
通行业守信经营单位”名单，并举
办授牌仪式，市、区县两级将全方
位宣传推介守信经营单位典型经
验，扩大社会影响力。

“商贸流通行业守信经营单
位”将在全市行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政府采购以及消费券发放、媒
体推介等促销活动中优先参与，并
享受优先推荐参与老字号等评定
活动、参加国内外各类展会、电商
促销活动等多项优惠政策。对“商
贸流通行业守信经营单位”实行动
态管理，经查实出现严重失信行为
的，给予摘牌。

“淄博市商贸流通行业守信经营行动”将持续至年底

“守信经营单位”可享多种优先权

焦点1
推荐单位须符合
哪些条件

问：此次开展的商贸流
通行业守信经营活动对鼓
励全市各行业提升服务质
量，引导经营者增强主体意
识、诚信守法经营都有很好
的推动作用，请问推荐单位
要符合哪些条件？

淄博市商务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李秀清：此次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在商贸
流通行业开展守信经营行
动，旨在推动经济秩序和商
务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零售、住宿、餐饮等商贸流
通行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在商贸流通行业开展守
信经营活动，不仅能进一步
打通满意消费“最后一公
里”，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也让外地来淄
博的朋友放心满意消费，优
化营商环境。

本次活动遵循“自愿参
加、逐级审查、严格条件、社
会监督、公开公正”的原则，
同时，推荐单位须符合以下
条件：1.在淄博市注册成
立，从事零售、住宿、餐饮行
业的规模以上单位，经营状
况良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严格遵守宪法和《统计法》
《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食品安全法》《安全生
产法》等法律法规。3.无重
大风险隐患，近年来未发生
群体性事件，无严重债务违
约、不合理促销、弄虚作假、
欺行霸市等违法违规行为。
4.积极配合行政执法部门
执法检查，无拒不履行、拒
不配合的历史记录。5.被
投诉举报较少，且能积极妥
善处理。6.能积极配合各
级各有关部门履行统计调
度等义务，无瞒报漏报等现
象。7.主要管理人员无犯
罪记录。8.无重大安全责
任事故。9.未造成过重大
负面舆论。10.在司法、市
场监管、人社、税务、环保等
领域未被列入“黑名单”、限
制被执行人等。11.无其他
明显失信失约行为。

焦点2
将对相关市场主体产生
良好的教育引导作用

问：今年是淄博市创建
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开
局之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对商贸流通等市场主体诚
信经营和宣传教育有什么

要求？

淄博市委宣传部四级
调研员崔连星：在全社会加
强文明培育，构建部门协同
的诚信宣传教育体系，广泛
宣传诚信理念、弘扬诚信文
化、褒扬诚信典型、曝光失
信案例，营造良好的社会诚
信环境，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重要内容，要求包括商
贸流通等领域各类市场主
体，积极开展信用承诺、诚
信经营、放心消费等主题实
践活动，围绕消费者权益
日、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全国“质量月”等重要节点
参与诚信宣传教育活动。

近期，淄博市文明办通
过线上线下25万余人的创
城问卷调查活动，了解到群
众对淄博市市场主体诚信
经营还有许多期待。此次
在商贸流通领域开展诚信
经营主题行动，正当其时，
必将会对相关市场主体产
生良好的教育引导作用，为
群众营造更加放心的消费
环境。在此，我们也希望其
他行业主体都能跟进借鉴，
开展好诚信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

焦点3
加快推进民营企业诚信
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问：开展商贸流通行业
守信经营行动，对加快推进
民营企业诚信建设有哪些
推动作用？

淄博市工商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胡艳霞：加快推
进民营企业诚信建设，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民营经济始终是我国经济
制度的内在要素，是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力
量，民营企业的诚信状况，
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
生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同
时，诚信建设也是民营企
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企业打造百年老店，提升
核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
经营能力，更加取决于诚
信建设。

工商联及所属商会、
企业将着力以下方面：加
强诚信教育，普及信用体
系建设相关政策法规和重
要举措，提高企业诚信意
识和信用管理能力；规范
行业秩序，引导商会参与
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完善
行业自律规则和道德准
则，标准化推进诚信建设；
积聚发展合力，通过推进

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企业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更好
履行社会责任、赋能高质
量发展。

焦点4
“守信经营活动”是建设
企业信用管理试点城市
重要举措

问：今年，淄博市被确
定为省级企业信用管理试
点城市，开展商贸流通行业
守信经营活动与试点城市
建设有何关系？

淄博市发改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韩冰：今年5月，
淄博市被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确定为省级企业
信用管理试点城市。为切
实做好省级试点工作，淄博
市出台了《淄博市企业信用
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制定
了《淄博市企业信用管理工
作指引（试行）》。淄博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淄博市住
建局、淄博市交通运输局、
淄博市商务局、淄博市市场
监管局联合成立了工作专
班，着力在食品药品、工程
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
域，张店区、临淄区、桓台县
等3个试点区县，全面推进
企业信用管理试点工作。
今年，淄博市还将开展信用
管理示范企业创建活动，选
树20家左右信用管理示范
企业，以点带面，促进全市
企业信用管理水平的提升。

商贸流通行业是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贸流
通企业量大面广，事关百姓
民生，在扩大消费需求、完
善城市功能、增加城乡就业
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开展“商贸流通行业守
信经营活动”是打造“诚信
淄博”品牌、建设企业信用
管理试点城市的重要举措。
通过开展活动，引导企业树
立“诚信经营”理念，营造放
心消费环境，选树一批商贸
流通领域诚信经营企业，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经
验，将为淄博市建设省级企
业信用管理试点城市发挥
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将切实发挥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

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
设，完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
综合评价，依法依规开展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助推商
贸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提
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
得感。

焦点5
以“放心消费在淄博”为
目标，持续推进放心消
费创建工作

问：开展商贸流通行业
守信经营行动对淄博市的
消费环境建设有哪些促进
作用？

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四
级调研员刘军：开展商贸流
通守信经营活动，是优化市
场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有效举措，也是扩
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消费
结构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助推淄博建成品质
活力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今年以来，全市市场
监管部门积极开展放心消
费全域创建工作，以消费

“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
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
心”为创建内容，引导推动
全市38万户市场主体全面
参与创建，培育发展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8831家，承
诺无理由退货单位4546
家，商品质量、服务水平和
消费环境有了显著提升和
改善。

商贸流通企业是消费
环境建设的主战场，我们
将以“放心消费在淄博”为
目标，持续推进放心消费
创建工作，推动商贸流通
企业守信经营，通过落实
安全保障、信息公示、产品
质量、售后服务等主体责
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降
低消费交易成本，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让老
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费、
放心消费，不断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消费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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